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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已

经2006年3月29日国务院第13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总 理 温家宝二○○六年七月七日大

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做好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

置工作，维护移民合法权益，保障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征地补偿和

移民安置，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国家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

采取前期补偿、补助与后期扶持相结合的办法，使移民生活

达到或者超过原有水平。 第四条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

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以人为本，保

障移民的合法权益，满足移民生存与发展的需求； （二）顾

全大局，服从国家整体安排，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 

（三）节约利用土地，合理规划工程占地，控制移民规模； 

（四）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相

协调； （五）因地制宜，统筹规划。 第五条 移民安置工作实

行政府领导、分级负责、县为基础、项目法人参与的管理体

制。 国务院水利水电工程移民行政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国务

院移民管理机构）负责全国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工

作的管理和监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工作的组织和领导；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移民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工作的管理和监督。第二章 

移民安置规划 第六条 已经成立项目法人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

程，由项目法人编制移民安置规划大纲，按照审批权限报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移民管理机构审批；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移民管理机构在审

批前应当征求移民区和移民安置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

意见。 没有成立项目法人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项目主管

部门应当会同移民区和移民安置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编

制移民安置规划大纲，按照审批权限报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移民管理机构审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